附件2

资格复审注意事项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面试前资格复审采用现场审核方式进行。

一、提交预审材料

为确保现场资格复审工作顺利进行，请入围面试人员于2026年5月12日下午5:30前将相关材料（与本次现场资格复审须提供的材料一致）原件扫描后，以压缩文件夹形式（命名为“岗位代码+姓名”）发送至对应邮箱进行资格预审，其中报考中山市黄圃镇中学、中山市黄圃镇马新初级中学岗位的入围面试人员发送至邮箱huangpujtzx@163.com，报考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岗位的入围面试人员发送至邮箱hpzb2017@sina.com。

二、现场资格复审

（一）时间

2026年5月18日至5月19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二）地点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西13号）六楼东会议室。

（三）有关要求

1.入围面试人员须于规定时间内携带有关资料进行现场资格复审。资格复审严格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及报考指南规定进行。

2.现场资格复审须携带如下资料：

   （1）报名登记表（报名系统下载，正反面打印，核准后签名，若信息有误，请在报名登记表上修改，修改处须签名并按指印）。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3）笔试准考证。

（4）毕业证、学位证（含中技、高技、专科、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原件及复印件，内地高校毕业生同时提交学信网学历、学位验证信息复印件，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5）若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无专业代码）的，考生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的，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6）岗位要求具有职称、职业技能资格或教师资格证书的，需提供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有工作经历要求的岗位需提供工作经历证明，即劳动合同（合同内明确工作岗位）、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需由社保部门出具）、若劳动合同内未明确工作岗位的需同时提供由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有效工作证明。

（8）岗位有其他资格条件要求的，请对照《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及报考指南规定提供相关材料。

对于考生违纪违规行为，将依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现场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凡有关材料、证件（证明）不全且不能在现场资格复审结束前补全资料的，视为不符合招聘条件；不符合招聘条件的，取消面试资格。
 



